关于组织集中申报2018年第一季度课题项目验收和成果鉴定
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8年度第一季度集中课题验收和成果鉴定申报工作即将开始，请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根据“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管理办法”，清点本单位需要申报的项目，并督促课题组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材料。第一季度报送材料受理日期为2018年3月19日至3月23日止，逾期不予受理，有关注意事项如下：
1、 登录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管理平台，查看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委级课题验收指南”及“上海市卫生计生委科研成果鉴定指南”，根据申请及报送材料的要求，下载表格，并按要求准备书面申请材料，网址：http://116.236.253.174:78/。如有不可抗拒的原因需要修改及中止课题合同,参照”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合同修改及中止办事指南”中的有关规定，下载合同修改申请书进行申报。
2、 所有申请材料需装入档案袋，档案袋上请标明：项目编号、申请人员姓名、所在单位和专业。项目编号应按《上海市卫生计生委课题计划任务书（合同）书》编号填写，请勿随意改动。
3、 课题验收或成果鉴定申请材料由各单位统一组织、报送, 各区、县级医院的申请材料由各区、县卫生计生委统一组织、报送。单位科管人员须递交“验收汇总表”或“成果鉴定汇总表”（电子版和纸质版），汇总表在http://116.236.253.174:78/下载，格式不得随意更改。
4、 参加项目验收的负责人请自拟验收意见草稿（具体参考附件1），主要说明课题研究内容简况，对照标书任务完成情况等，格式要求：四号字、宋体，不超过500字，按要求直接在附件1中填写前两条验收意见即可。
5、 所有递交纸质材料均需电子版同时发送至kygl@shdrc.org， 邮件名称请注明：验收+单位名称。（注：项目验收电子版包含汇总表、项目验收申请表、项目验收证书、验收意见、总结报告、发表论文、项目申请书、项目计划任务书、经费决算表等），PDF或WORD格式均可，但必须是原件。
6、 课题在执行过程中计划任务修改而未办理申请审批手续的项目不在本次验收申请之列，须补办相关手续后再提交验收申请。
7、 为防止拥堵，减少大家等待时间，方便沟通，请各科研管理部门派专人严格按照日程安排表（附件2）报送材料，不接受快递。
申报材料递交地址：建国西路602号A楼103室，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科研事务服务部
联系人（项目验收报送材料）：汪霞晴     电话：33262073
联系人（成果鉴定报送材料）：李娜       电话：33262076
附件1：验收意见模板
附件2：报送材料日程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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